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荔湾府行复〔2018〕69 号 

 
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
申请人：某宾馆有限公司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。 

 

申请人某宾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广

州市荔湾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被申请人）作出的（穗

荔）安监罚〔2018〕H00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向广州市荔湾

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

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请求撤销（穗荔）安监罚〔2018〕H00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 

一、申请人位于某花园三楼 301A、301B、301C，一二楼为

古玩市场，整栋楼的消防及安全皆由广州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统一管理。二、3031 房间旁边的消防门锁闭是由物业从外围上锁，

并非是酒店内部所为，酒店内部门锁完好无损，可锁可开。三、

申请人已多次向广州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反映此问题的严重

性，并下发过风险告知函，但未引起物业公司的重视。四、就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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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向辖区派出所电话报备，派出所也通知物业公司及时解锁。

五、事发三日后，申请人与物业管理处负责人一起去安监中队做

了情况说明，物业承认是他们的责任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条规定：

“……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

本法，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。”申请人

住所地为广州市荔湾区带河路某花园 301A、301B、301C，属于

被申请人管辖范围。被申请人有权对申请人未保持生产经营场所

出口畅通的违反安全生产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 

二、2018 年 6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到申请人住所地进行执法检查，

发现：生产经营场所内的 3031 号房间旁的应急疏散通道大门为锁

闭状态，应急疏散通道未保持畅通。被申请人当场下达《责令限

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要求申请人对上述问题立即进行整改。同时，经

询问调查，申请人承认其经营场所存在应急疏散通道未保持畅通

的事实。以上事实有检查笔录、现场照片、询问笔录等为证，认

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，被处罚主体适格。三、申请人未保持生

产经营场所出口畅通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一百零二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作出责令立即改正并处壹

万元罚款的处罚，适用法律规定正确。四、被申请人严格按照《行

政处罚法》有关规定，经过了调查取证、告知、送达等程序，符

合法律规定。五、申请人对其经营场所负有安全生产保障义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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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作为宾馆经营者，其经营场地范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，更应

当确保各出入通道疏散顺畅。申请人主张被锁闭的应急疏散通道

未保持出口畅通系他人原因造成，并不能免除其保持出口畅通的

安全生产管理的行政责任。 

    本府查明： 

2018 年 6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

宾馆 3031 号房间旁的应急疏散通道大门为锁闭状态，应急疏散通

道未保持畅通，当场发出穗荔安监责改〔2018〕H2025 号《责令

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要求申请人立即整改。2018 年 6 月 14 日，申

请人授权店长黄某接受询问调查时承认 2018 年 6 月 11 日被申请

人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 3031 号房间旁的应急疏散通道为锁闭状

态，未保持应急疏散通道畅通。2018 年 7 月 20 日，被申请人作

出（穗荔）安监罚告〔2018〕H007 号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并于

2018 年 7 月 24 日直接送达申请人。2018 年 8 月 8 日，被申请人

作出（穗荔）安监罚〔2018〕H00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于次

日直接送达申请人，对申请人经营场所内的 3031 房间旁应急疏散

通道锁闭行为给予责令立即改正并处壹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申

请人不服上述行政处罚，于 2018 年 8 月 23 日向本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。 

本府认为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条：“……，县级

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，对本行

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。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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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对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能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、标志明

显、保持畅通的出口。禁止锁闭、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

舍的出口”，第一百零二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生产经营单位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

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

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：……（二）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

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、标志明显、保持畅通的出口，或者锁闭、

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的”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

现场检查，发现经营场所的 3031 房间旁的应急疏散通道锁闭。申

请人作为宾馆经营者，应当确保各出入通道疏散顺畅。涉案应急

疏散通道属申请人经营场所部分，由申请人使用管理，申请人主

张未保持出口畅通系他人原因造成，并不免除其保持出口畅通的

义务。综上，申请人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

律依据，本府不予支持。 

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局作出的（穗荔）安监罚〔2018〕H007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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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 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

2018 年 9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法条指引 
 

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

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，提出意见，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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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，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：（一）具

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

内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；……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条：国务院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，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；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，对

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。 

第三十九条第二款：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

紧急疏散要求、标志明显、保持畅通的出口。禁止锁闭、封堵生

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。 

第一百零二条第（二）项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

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

事责任：……（二）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

散需要、标志明显、保持畅通的出口，或者锁闭、封堵生产经营

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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